附件1

中华人民共和国布吉海关对深圳市鸿跃志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不予行政处罚结果公示
	1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布关缉一缉不罚字〔2025〕2号

	2
	行政处罚相对人
	深圳市鸿跃志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海关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编码：91440300MA5FANBFXB，海关编码：4403169DVF

	4
	法定代表人
	张斌

	5
	作出处罚决定的海关
	布吉海关

	6
	作出不予行政处罚的日期
	2025年9月30日

	7
	违法事实和理由
	2024年4月至2024年5月期间，当事人以一般贸易方式申报进口的光学薄膜（防窥膜）存在价格申报不实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影响海关统计准确性。具体情况如下：
2024年4月7日当事人申报进口光学薄膜（防窥膜）2589米（报关单号：534920241490030991），申报单价为73美元，实际成交单价为69.35美元；2024年4月23日当事人申报进口光学薄膜（ 防窥膜） 2 6 2 1 米（ 报关单号：534920241490037348），申报单价为73美元，实际成交单价为69.35美元；2024年5月7日当事人申报进口光学薄膜（防窥膜）2119米（报关单号：534920241490041178），申报单价为73美元，实际成交单价为54.75美元。经计核，本案涉案货物价值人民币49.296008万元。
以上行为有进口货物报关单及随附单证、税款计核证明书、查问笔录、企业报告等证据为证。

	8
	执法依据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一）》（海关总署公告2023年第182号）第七条第二款及其附件2《海关行政处罚“初次违法免罚”事项清单（一）》序号2之规定

	9
	处罚内容
	不予行政处罚

	10
	救济渠道
	当事人不服本处罚决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复议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深圳海关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1
	其他
	      



